附件2
2023年度常州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项目申报表





项目类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法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审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的承诺：
我承诺对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遵守《常州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有关工作。常州市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法人代表（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常州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及项目申报通知的有关规定，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不要漏填、错填。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项目申报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附件要求
1.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保障等）；
2. 企业投资项目需经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须提供核准或备案文件；
3. 企（事）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税务登记证、近两年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报表附注说明等（复印件）；
4. 当地财政提供配套资金的项目，应提供同级财政部门的证明文件；
5. 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须出具项目单位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协议或贷款合同文本（复印件）；申请保费补贴的项目须出具项目单位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的保险协议或保险合同文本（复印件）；
6. 动漫项目需提供播出证明；
7. 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
8. 所有附件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
三、本表须经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核，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四、本表和附件报送一式5份，项目申报表和附件装订成一册。复印请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扶持类别
	

	（一）品牌提升类（二）重大贡献类（三）园区平台类
（四）数字文化类（五）文旅融合类（六）出版印刷类
（七）动漫专项类（八）招商引资类

	项目资金
来源
	申请资助（万元）
	自有资金（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申请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费（万元）
	研发经费（万元）
	人员经费（万元）
	其他（万元）

	
	
	
	
	

	项目是否已得到
政府其他资助
（请如实填写）
	
	A.否
B.是：　　　　　　　　　　　　（专项资金名称）
　　　　　　　　　（额度/万元）

	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活动
	1.            2.         3.

	
	注册资本
	（万元）
	登记注册类别
	

	
	开户银行及帐号
	

	
	组织机构代码
	□□□□□□□□-□
	单位网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
	
	固定电话
	

	
	项目联系人
	
	手机
	
	固定电话
	

	
	单位详细地址
	区街道（镇）

	上年度主要经济指标（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应交
增值税
	本年折旧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
	期末从业
人员（人）

	
	
	
	
	
	
	


填表说明：
一、有选择项的栏目，请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相应的空格内。
二、应准确、简明反映项目内容。
三、单位基本信息中登记注册类别按登记部门登记的类别填写。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内容与规模）：
2. 项目进展情况（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
3. 项目可行性分析（包括资产及经营状况、效益分析等）：
4. 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包括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在地区与行业的地位、产业竞争力、创意情况、创新人才及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等）：
5. 项目实施保障（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等保障条件）：
（以上五项总字数限3000字以内）



三、初审部门审核意见及推荐理由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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